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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化公民主體

陳素秋（台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性別政治研究指出，傳統政治理論與研究常以男性經驗為常模，忽略弱勢性

別公民生活經驗，因而造成對弱勢性別公民的支配與壓迫，其中公民身分的相關

規範與內涵亦然。本文旨在檢視公民身分實踐中的性別偏頗，嘗試提出更能納入

弱勢性別公民生活經驗的公民身分內涵。

基於公民身分內涵之界定往往由其所預設之公民主體所導引，本文因此選擇

以公民主體作為分析切入點。在透過反思傳統公民主體之性別偏頗，以及台灣現

行弱勢性別公民生活處境後，提出一韋伯式理念型的性別化公民主體，其包含身

體性自我、關係性自我與敘說性自我三面向。本文主張，以此公民主體理念型為

依據，檢視公民身分規範，將有助於納入弱勢性別公民生活經驗，促進公民身分

實踐之性別平權。本文並以此理念型為依據，針對台灣社會脈絡，提出將依賴關

係納入政治社群生活規範、公民身體應免於被問題症狀化、具體他人的差異需求

具規範正當性、以公民敘說創造公民參與內涵等四項公民身分內涵，以實現公民

身分實踐上的性別平權。

關鍵詞： 公民身分、公民主體、性別政治、身體性自我、關係性自我、
敘說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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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性別政治研究對於政治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點出傳統政治

理論與研究是以男性經驗和利益旨趣為發展原則，忽視了弱勢性別的

生活經驗與利益。換言之，政治理論與研究向來為性別偏頗（gender-

biased）。然而，弔詭且諷刺的是，此性別偏頗卻常被以性別中立的語

彙所包裝。這種性別中立之外貌往往使得我們接受現狀，或將我們的

思考侷限於現行論述前提下，因此許多看似為了修正社會生活中不平

等現狀的政策與措施，就因為同樣落入性別中立的思維方式，結果往

往只是複製了現行歧視與不平等，而無法真正對問題癥結提出反省與

檢討。

例如，女性主義學者 Catharine MacKinnon在觀察美國平等給付

方案、積極補助措施等政策後，便尖銳指出：為什麼在這些修正性別

不平等的相關政策實施後，性別之間仍存在許多不平等，原因就在於

這些看似重視平等因而強調性別中立的政治與法律體系，並未能真正

挑戰現存以男性為常模（norm）的規範體系。MacKinnon曾以一段

生動話語形容此男性中心規範體系，指出在此規範體系中：

男人的生理結構與狀態界定了大多數體育活動項目，男人的需求

界定了社會保險給付範圍，社會所要求男人所應有的個人生涯發

展，界定了工作場所中的期望與成功職業生涯之模式，男性的觀

點與關注焦點界定了學術研究的品質，⋯⋯男性的軍事服務界定

了公民身分，男性的存在與否界定了家庭是否形成，男性的彼此

致謝辭：感謝審查者所提供之寶貴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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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相處（他們的戰爭與統治）界定了歷史，男性的形象界定了

神，而男性的性器官更界定了性。（MacKinnon, 1���: ��）

在這樣的反思下，為落實性別平等，性別政治研究致力於指出

許多我們熟習的政治理論概念，以及基於這些概念所引發的政策中其

實都蘊含著深刻性別意涵，而我們有必要檢視這些性別化的概念與實

作，指出其造成哪些不平等與支配現象。

在性別政治理論發展中，對於公民身分（citizenship） � 的反省相

對而言出現較晚。根據 Rian Voet觀察，雖然一直陸續有許多女性主

義論述針對例如女性教育權、投票權等公民身分相關議題作出討論，

但是當所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 � 檢視女性在各生活層面所遭遇之壓

迫時，女性主義運動者並未明白直接以女性在公民身分實踐中所遭遇

的不平等作為訴求；因為當時女性主義者深深感受到，女性所遭受的

壓迫與不平等有其深層文化結構因素，因此如公民身分此類看似僅

關乎法律地位之議題，對於解除女性壓迫的意義並不大。然而，1��0

年代起，隨著政治思想中開始出現針對公民身分討論的思潮，女性主

義思想中直接針對公民身分的相關討論也明顯增加（Voet, 1���）。

公民身分議題之所以在 1��0年代重新成為思想焦點議題，一方

1 對於 citizenship，國內主要有「公民權」、「公民資格」與「公民身分」三種翻
譯。由於公民權一詞無法含括 citizenship中關於義務與責任之面向，而公民資
格又似乎較意味著一種靜態身分的獲得，忽略了公民對此身分的主動積極操

演。因此，為了符應接下來討論中所論及的公民責任與實作面向，本研究選擇

採用公民身分一詞。

� 一般來說，第一波婦運指的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以爭取女性教育權、

工作權、參政權為主的婦女運動浪潮，第二波則是指 1��0年代起，強調女性
意識覺醒，揭露性別角色建構之不平等等各項議題的婦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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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由於政治理論發展上，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作出有效批判，提出

了公民身分的不同意涵，另一方面則因為在政治實務操作上，許多國

家遭遇了民主政治實施上的一些挫折，例如公民疏離、公共善價值之

影響力的消退等問題，於是究竟公民應該與政治社群維持著什麼樣的

關係，亦即什麼樣的公民身分得以確保民主政治良好運作，開始受到

理論者的關注（Kymlicka & Norman, 1���）。�

公民身分是公民與政治社群之間權利與義務關係的界定。在公民

身分議題重新成為政治思想關注的同時，研究者也開始以性別觀點來

檢視公民身分，檢視公民身分此一規範性概念，在相關概念構築上如

何忽略了弱勢性別的生活經驗，因而使得看似性別中立的概念，卻在

落實上處處可見對弱勢性別之排除。

就國內而言，目前對於性別化公民身分實現討論仍有限，且較

偏重關注女性公民身分。本文嘗試提出一可納入弱勢性別之生活經驗

的新性別化公民身分概念，並以此概念為依據，反思我國弱勢性別公

民之公民身分實踐。此性別化公民身分的概念建構乃是以公民主體意

象為主軸。之所以選擇公民主體作為切入點，是因為公民身分論述

總預設著某種界定公民主體意象的主體哲學，且此主體意象不可避

免包含導引行動的知識旨趣，並開展出某種權力與知識的規訓模矩

（matrix）。例如，Seyla Benhabib便指出，自由主義所描繪的公領域

中，預設的是一抽象理性的公民，而藉由此一公民主體意象的描繪，

進而理所當然排除了被賦予情感主體意象之女性（Benhabib, 1���）。

� 正是察覺到公民身分再度成為政治哲學中的重要討論議題，Kymlicka與
Norman於 1���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公民之回歸」（Return of The Citizen）的
文章，對於公民身分如何在 �0年代成為政治哲學的討論焦點，以及論者所提
出的各種公民身分觀點作了簡要的整理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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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嘗試建構性別化的新公民主體，並討論其相應產生的公民

身分實踐內涵與相關規範。

對於公民主體意象，由女性主義所發展出的性別政治理論已提出

許多重要論題與主張，然而，以下討論除了女性主義，亦援引其他有

助於我們檢視性別排除與納入的相關政治理論，以建立具性別回應性

之公民主體意象。本文將首先檢視自由主義和公民共和主義兩項當代

主要公民身分觀點中所預設的公民主體意象；接著，透過討論此二項

公民身分理論中隱含之性別偏頗，並考量納入不同性別之生活經驗，

提出以關係性自我、身體性自我、敘說性自我三個面向所構成的性別

化公民主體理念型（ideal type），指出公民身分實踐相關的公共政策，

應以此性別化公民主體作為政策檢視基礎。最後，以此性別化公民主

體概念來反思，提出有助於納入弱勢性別公民經驗之公民身分內涵的

四個論題。

二、自由主義：作為權利載體的原子式理性公民

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強調「公民」是一種不同於傳統臣屬君王

之子民的身分，也就是主張政治社群成立的前提，在於獨立自主個人

的存在。由於自由主義在西方政治歷史的出現，原是為了要抗衡以往

統治者對個人的絕對支配；因此，為了保護個人免於國家龐大權力管

治，自由主義界定公民與政治社群之間所「應有之關係」中，自然也

就偏重強調對個人權利的確立，以保障公民擁有個人自主空間、無須

遭受國家侵犯。

那麼自由主義如何建立此一擁有權利之公民的主體意象，以作為

擁有權利的正當性基礎呢？雖然對於究竟何謂自由主義，有許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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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與界定，但這些差異說法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在於他們基本上

都承繼了啟蒙運動所開出的獨立自主之理性主體基本原則（江宜樺，

1���）。我們以 John Rawls的討論為例，說明此一公民主體意象。

如前所述，受到啟蒙影響，自由主義的根本基礎在於強調個人

擁有自主性（autonomy），此自主性強調個人可以決定自己的人生安

排。因此，自由主義對於政治群體生活的首要主張便在於，在政治社

群中，公民應被保證在盡可能自由的範圍下，可對個人人生作自我決

定。為了達成上述目標，Rawls採取了一個相當不同於當時主流功利

主義論述的討論取徑和實現辦法，亦即主張為保證所有公民皆得以充

分自主，政治社群應以符合正義原則的方式，來分配實現人生目標所

需要的各項機會與資源，Rawls將這些機會資源稱為基本善（primary 

goods）。在此正義原則下，公民被平等地賦予各項獲致基本善的權

利，因而得以自主決定並實現其人生追求。此正義原則內涵包括：首

先，每個人皆平等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權利；其次，社會與經濟上的

分配不平等若要成立，就必須使社群中處境最不利的人獲得最大利益

才可以。

依循上述原則，Rawls主張公民將得以擁有特定權利，同時資源

也獲得最妥善之分配。然而，為何政治社群中的公民願意接受此分配

方式呢？ Rawls對此提供了一個社會契約式的解答。亦即，此原則是

在所有公民皆處於原初立場時所締結之契約。所謂原初立場意指每個

公民須處於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後，也就是對自己所處社會

位置皆無所悉，也不瞭解個人的偏好、喜惡為何，而僅具備理性思

考、審慎判斷的能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影響個人作出偏頗分配的因

素便得以被去除，每個公民僅憑藉理性作出判斷。在此情境下的公民

瞭解到，由於無法知曉個人確切背景與條件，此意味社會中各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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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與處境都可能是自己的立場與處境，這就是 Rawls所說：個人將

分裂為社會中多種的不同成員（Rawls, 1���: 1��），因此理性公民將

必然以同理他人立場的態度出發，來思考如何分配社會基本善。於

是，公民的理性自利間接達成照顧弱勢的慈善效果（Rawls, 1���）。

從保障自主個人皆得以在政治社群中平等獲得機會，以追求個

人理想人生出發，Rawls以社會契約式的取徑，擬出一個所有公民應

共同遵守的正義架構。在此討論中，何種良善人生為公民值得追求，

以及公民應如何實現個人所界定之良善等這些問題，皆非其關注焦

點，而將焦點放在如何公平分配權利上。因此，正如 John Gray所說，

Rawls乃試圖以正義與權利的概念，來迴避人民因對於良善生活界定

不同而所可能產生的衝突（蔡英文譯〔Gray, �000〕，�00�: ��）。

Gray的評論凸顯出 Rawls自由主義中的一項重要特色，亦即自

由主義對差異所抱持之態度。正如前面所提及，Rawls重視個人對於

自己所認定之良善生活的追求，並且認為公民彼此之間對善的不同追

求將引發衝突。因此，為了讓這些不同追求的善得以同時並存，最好

的方法是社群生活規則上僅對公民必須共同享有的權利作出規範，至

於個人對良善生活追求上的差異，則不應出現在公共規範之中。此意

味著，儘管公民得以在私領域中表現其差異與多元，但在公領域生活

中，公民具備的是同一普遍性公民身分（林火旺，1���）。

從 Rawls討論中我們會發現，其所呈現之政治社群的構成過程

中，預設著一能憑藉理性進行自主判斷的公民主體，此自主理性主體

正是公民得以享有各種平等權利的證成基礎。此作為權利載體的理性

公民意象，引發了相當多爭議，包括公民是否真能在一無知之幕的狀

態下進行政治社群生活的選擇？為了確保公民確實能實現個人權利，

是否應進一步討論正義原則如何在公民家庭生活中落實？不同公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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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同良善人生的追求，是否真能在此正義原則所開展權利保障體系

中各自實現？在此群體生活中，個別公民的公民身分實踐是否無關乎

個人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和互動等。這些質疑的一項共同核心點在

於指出，以普遍性原子式的個人權利載體來理解公民，並無法充分解

釋不同社會位置與處境之公民所體驗的不同公民生活，也因此難以使

所有公民皆能充分實現其公民身分。例如，從歷史發展中，我們會發

現，即使當女性被賦予和男性相同權利時，女性所實際獲得的各項社

會資源，包括金錢、聲望等，仍明顯遠不如男性，而此一資源的缺乏

則深刻影響其公民身分的實踐。由此我們可看出，自由主義的公民身

分論述抽離了真實社會情境，因此即便高掛平等權利旗幟，仍忽略了

弱勢公民實踐公民身分的不平等困境。

三、公民共和主義：在政治參與中實現自我存在的公民

公民身分另一重要傳統為公民共和主義。公民共和主義學者徵引

古希臘政治思想論述資源，由重新詮釋個人存在與生命活動切入，對

自由主義所描述個人與政治社群的關係作出批評。承襲 Aristotle對善

的討論，公民共和主義認為個人生活最大的幸福在於實行善，但由於

每個人都負載著社群所賦予的生活目的，因此個人對最高善的追求，

唯有在整個城邦之善的實踐中才得以實現，所以公民共和主義主張，

唯有在實現社群公共善之中，才得以達成個人對卓越（excellence）

的追求（MacIntyre, 1���）。由上述觀點出發，在公民與政治社群關

係上，公民共和主義主張，政治社群不應自限於一價值中立或最小政

府的角色；相反地，社群應積極地創造公共善價值，且這些公共善價

值應成為公民生活一部分。而當政治社群創造一良好倫理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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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舉特定公共善價值時，公民也應負起積極投入公共事務參與的義

務，並在此參與中，使整個社群與個人的生活都達致善。於是公民身

分中的關鍵字眼不再是權利，而是公民參與的義務。

公民共和主義主要特徵在於延續 Aristotle強調人為政治行動者，

並重視公民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傳統。當代公民共和主義之興起，主

要受到 Hannah Arendt之影響。在 Arendt討論中，公民唯有透過政治

參與行動以尋求公共善之達成，自我的所有潛能才得以達到充分發

展，以下我們便透過 Arendt作品，討論公民共和主義中的公民意象。

Arendt強調公民參與論述與自由主義公民身分論述的主要不同

之處，在於二者對人的存在有著根本不同之詮釋。Arendt揚棄自由主

義中那種抽象且未和他人有所關聯的公民主體預設，指出人的存在總

是開展於某種境況條件中。她贊成馬克思主義對於自由主義忽略勞動

對生存之重要性的批評，但同時卻也主張，勞動面向並非個人展現其

存在的主要面向。

在《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一書中，Arendt一開始便明

白指出，個人之存在必須面對三種基本境況，而因應此三種境況，人

的生命中也就有著三種根本形式的活動，分別為（1）符應人體之生

物過程需要的勞動生產（labor）、（�）符應生活所需而製造各項器物

的工作（work），以及（�）面對人與人之間群體生活多樣性的政治

實踐行動（action）。這三者之間的重要區別在於，前二者的進行乃

是為延續生命之所需，是不得不的作為；但後者則是一種超越必須

（necessity）而採取的行動。其次，這三種活動的進行場域也有所不

同，生產與工作為私領域的活動，而個人展現自我的實踐行動則發生

於公領域之中（Arendt, 1���）。在此三項活動中，Arendt特別看重政

治實踐行動。因為如前所述，勞動與工作都出於必須性：勞動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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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體機能的存活，而製造工作則隱含著目的與手段的思考方式，由

於其所重視的是有用性與功利性，活動時只關注心中所盤算的目的，

因此是一種將自身隔絕於外在世界的行動。相對於此，政治實踐行動

卻是向他人開放自己，在互動中表現自己，且非受制於特定必須性而

行動，是個人自由的展現。由此看來，Ardent所寄託於政治實踐行動

的，是希望個人可透過此行動，從目的論與工具論中解放出來（蔡英

文，�00�）。

對於此政治實踐行動，Arendt認為其與言說（speech）密不可

分。因為在行動中，行動者必須不斷透過言說來揭示個人的獨特自我

認同，因而將個人獨特性呈現於人們共同生活世界中。所以 Arendt

才會指出，行動同時具有平等（equality）與秀異（distinction）兩項

特徵（Arendt, 1���: 1��）。前者表示人人具有同等言說權利，後者意

味在言說中，個人能展現其優異（excellence）之處。Arendt認為對

於公共事務的敘說行動，乃出自對於社群公共善的認同與承諾，而非

源於公民個人的私利之心，因此透過此積極參與的言說行動，公民將

得以共同實現公共善，並在這當中使個人生命獲得最好實現。

透過分析人類生存境況，Arendt勾勒出一透過參與公領域事務，

並在此過程中以言說說服他人、展現個人秀異的公民主體。此公民主

體預設與上述自由主義中原子式存在的理性公民十分不同，不僅將個

人之存在實現，關聯至政治社群中的其他公民，並強調公民的主動發

聲參與。但此一公民主體預設卻也隱含下述爭議：包括公民在公領域

中的秀異行動，是否真能與私領域行動完全劃分？ Arendt所提出的

公、私領域劃分是否適宜？將公民角色扮演狹隘地定義於政治事務，

是否適當？公民固然得以透過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展現個人的自

由存在，但公民的參與活動是否需要以一種對於社群的情感歸屬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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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動前提？這些問題使得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 Arendt的公民主體

思想其實對女性相當不友善，因為大多數女性花費時間在進行家庭勞

動事務，而這樣的生命型態在 Arendt論述中，卻似乎不具生存意義。

這也就是為什麼如 Jean Bethke Elshtain等女性主義者會批評，公民共

和主義的公、私領域劃分，貶抑了女性對於社群生活的貢獻，也等於

排除了女性的公民身分實踐（Elshtain, 1��1）。

四、回應不同性別生活經驗的公民主體意象

如前述指出，主體哲學總是不可避免地包括著導引行動的知識

旨趣，並因此開展出特定權力關係。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中的不

同公民意象，便導引出特定的國家與公民行動模式，以及國家和公民

間的特定權力關係。包括公民能向國家宣稱特定權利的正當性，也包

含了國家或公民自身所要求的特定理想公民模式。此外，此權力關係

與行動模式也進一步影響社會、經濟與文化等其他面向生活。由此看

來，性別偏頗的公民主體意象預設，也就往往導引出性別間的權力不

平等。因此，由反思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之公民預設所產生的性

別偏頗出發，以下我們將嘗試提出一個更能將不同性別生活經驗納入

的性別化公民主體意象，其包含三個不同向度的自我面向：身體性自

我、關係性自我與敘說性自我。

在討論此三面向內涵之前，有兩點必須說明：首先，此性別化

公民主體，乃是一理念型建構。理念型的概念由Max Weber所提出，

根據Weber所說，理念型並非嘗試窮盡現象的全然面貌，而是理論

者為分析、解決不同問題時，建構出在該議題上所適用之理念型，亦

即理念型乃是「片面性的強調一個或多個觀點，並結合分散、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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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少存在但偶爾又消失的具體個別現象，從而整理出來的統一分析

概念」（Weber, 1���:�0）。因此，本文所提出的性別化公民主體，並

不宣稱窮盡主體的所有面向，而是作者透過批判現行公民主體的性別

偏頗，以及反思現存弱勢公民之受壓迫經驗後所建構產生。�其次，

此性別化公民主體理念型的提出，其目的在於協助檢視、分析政治社

群規範中，是否納入弱勢性別公民的生活經驗，因此，本文主張，公

民身分相關政策之建立，可以此主體意象作為政策檢視依據，以落實

考量不同性別公民之需求。

以下將分別討論此性別化公民主體的三面向如何被證成，且如何

為傳統公民身分論述所忽略：

（一）身體性自我（embodied self）

性別化公民主體的第一個修正為對公民身體之關注。儘管身體

在人的生活中是如此真實，且公民身分實踐也確實有賴公民的真實身

體，但身體卻向來為公民身分論述所忽略，事實上，不僅政治理論如

此，從整個西方人文社會理論傳統來看，身體也鮮少受到關注。按照

Byran S. Turner的說法，只有人類學自十九世紀起開始將身體放置於

研究重點，也唯有人類學嘗試從身體的角度來尋找「什麼是人？」這

個問題的解答，並認為身體與社會控制、人類演化、公眾社會生活操

作有關（Turner, 1��1）。相較之下，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中，由於深

受啟蒙傳統影響，亦即在預設人是理性的前提下，身體於是成為受理

性支配的工具，因而理所當然地遭到懸擱與擺置。

� 這意味著當性別壓迫的脈絡與議題變動時，分析者可提出不同公民主體的理念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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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哲學來看，自由主義強調公民為理性抽象存在，因而忽

略身體的存在，而公民共和主義學者 Arendt則對於身體採取貶抑的

態度，認為人的身體有著某些共同需求，但基於此需求所採取之作為

並無法促成傑出成就，亦即非屬秀異式行動（Honig, 1���）。整體來

說，傳統政治哲學看待身體的方式，或者對其忽略，抑或將其視為有

礙政治事務，因此主張加以嚴格管治。

女性主義批評傳統公民主體的身體觀限制了女性的政治地位。

Carole Pateman便指出，身體／理性的二元區分其實是透過特定結構

因素與再現操作所形成，而在此二元架構中，女性被等同於身體與

自然。因此，在公民身分討論上，對於身體的忽略與貶抑，也就同

時形成了對女性之排除，甚至將女性描繪為對政治秩序的一種威脅

（Pateman, 1���）。

Judith Butler則認為，傳統哲學預設存在著一個與文化相對的物

質性身體，但所謂物質性身體，其實仍是一種符號建構，亦即，被建

構為具不可化約性之符號（sigh of irreducibility）。在此建構中，身體

被設定為應符合特定規範理想，因而成為權力操作的主軸點（Butler, 

1���）。回應此權力運作與身體之議題，Elizabeth Grosz更進一步分

析道，權力操作需要建立在身體相關知識基礎上，以確保權力能順利

運作，在此權力操作下的柔順身體，生產出一種特定的主體，因此要

瞭解女性公民的受壓迫經驗，必須將此壓迫經驗連結於女性身體來加

以討論（Grosz, 1���）。

此外，女性被等同於身體的論述，亦使得女性遭排除在公領域之

外。尤其是女性的性，更常被賦予負面意象。因此即使當女性經不斷

爭取而進入公領域，也往往因為飽受性暴力、性騷擾等威脅，使女性

的身體與性，被視為充滿問題症狀（problematic），因而成為政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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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一個問題面向（Lister, 1���）。�

從女性主義對於女性公民身體面向的討論，我們可看出，不同性

別公民的身體在公民身分論述中被以不同方式忽視、描述與規範，因

此對於公民主體之身體面向的檢視，將有助於我們瞭解不同性別的公

民身分經驗。

（二）關係性自我（relational self）

性別化公民主體的第二個面向為關係性自我。此關係性自我強

調，公民並非單原子存在，而總是生活在某個特定人際關係脈絡中，

亦即生活在具體脈絡情境裡，並透過此人際關係與脈絡，發展出個人

認同。在自由主義傳統中，原子式個體的預設，完全忽略個人與他人

之間的關聯。而在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身分討論裡，儘管由於公民共

和主義強調實現公共善，因此主張公民應重視社群之價值與社群中其

他成員之存在，但公民共和主義將政治社群視為一個在善的追求上應

具同質性的群體，因而未能重視政治社群中各種不同文化群體，其不

同文化脈絡如何影響公民對於善的認定，並進而影響其公民身分實

踐。

對於公民與社群中他人之關聯的忽略，向為自由主義最常遭受的

批評之一。1��0年代所興起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論辯，關注焦點

� 一項希臘時期的歷史記載，可作為女人身體被描述為對於公領域生活形成威脅

的具體實例。一名被控瀆神的女子，在法庭上眼看就要被求處死刑了，她的辯

護人竟突然當眾撕破她的內衣，企圖以她美麗的胸部引發法官們的同情心。後

來該名女子確實得以免除死罪，但此案例發生後，雅典便通過一法條，禁止被

告在庭上裸露胸部或私處，以免對法官造成影響（何穎怡譯〔Yalom,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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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便為此。前面所討論 Rawls在正義論中所提出的「無知之幕」，

可說是自由主義忽略公民與他人關聯之原子式個體的代表論述，因此

引發相當多的反駁與回應。Rawls理論中所描述「在進行選擇時可任

意將個人特有喜好與價值加以擱置，以進行公共生活選擇與討論的自

我」，被社群主義者Michael Sandel稱為無承載自我（unencumbered 

self），他並指出，此無承載自我的描述並不符應人的真實存在狀況，

因為社群的價值與規範，總是以某種方式體現於人的生活之中，因

此，公民根本不可能進入一個得以擱置社群價值與規範，並忽略社群

所有其他成員的存在狀態中（轉引自江宜樺，1���）。

Benhabib則從性別觀點出發，進一步針對自由主義的獨立個體

作出批評。她指出，Rawls無知之幕的預設，乃延續自由主義社會契

約論傳統中的自然狀態預設。在社會契約論的自然狀態裡，人被描繪

為與他人無所關聯的獨立存在。例如，Thomas Hobbes在描繪自然狀

態的人們時便寫道：「⋯⋯突然之間，就像一朵朵的蘑菇般，人們完

全發展成熟了，並且未與任何人相互有所關聯」，Benhabib指出，此

一將人視為蘑菇般的比喻，是社會契約理論傳統對於個人自主性的代

表性意象。在此意象中，生育個人的母親消失了，個人與他人之關聯

也遭到忽視與摒除，而此原子式自主個人的意象，在近代以來的政治

理論中一直占據重要位置（Benhabib, 1���）。

然而，Benhabib指出，檢視 Rawls所提出的無知之幕論述，便

會發現其理論當中有著內在自我矛盾。此矛盾乃來自於 Rawls所預設

之自然狀態中關於公民自我認同之詮釋。在正義論中，Rawls指稱共

同成立正義性契約的人們須忘掉個人偏好，而在去除偏好後，自我唯

一具備的就是一種進行理性選擇之能力與行動的能動性（agency）。

然而，Benhabib援引 Georg W. F. Hegel的分析指出，個人的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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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ciousness）必須在與他人交逢（encounter）之中形成，因此

自我認同之界定不可能僅指涉於個人能動性。因為個人的認同並非來

自於個人獨自進行選擇的潛力，而是來自於個人如何將自己的周遭環

境，包括個人誕生、家庭、語言、文化與性別認同等形塑為具一致性

之敘述。唯有透過此過程，自我才得以形成。但 Rawls卻忽略了此自

我認同總是在與他人關聯下才得以形成之面向，而僅為社會契約簽

訂者留下理性行動之能動性。由此看來，在 Rawls所描述環境條件下

的能動者（agent）根本無法形成一自我認同。而由於缺乏自我認同，

也就無法實現無知之幕所要求個人去理解他人立場與角色的工作。因

為缺乏自我，當然也就沒有所謂「不同於我們」的他人存在；亦即既

然不存在著自己，又如何可能有著不同於自己的他人存在呢？此一論

述中的前後衝突，正是 Rawls所建構出公民依原初立場而簽訂社會契

約之主張的內在不一致之處（Benhabib, 1���）。 

社群主義與女性主義對於原初立場的批評，讓我們瞭解到，社群

中的公民並非一獨立而無所關聯之存在，相反地，社群中的他人對公

民之自我認同形成具有構成性作用（constitutive function），並影響著

個人在社群生活中的行動能力。因此，唯有重視公民在不同社會情境

中如何與他人關聯之面向，才得以適當說明公民的公民身分經驗。

（三）敘說性自我（narrative self）

性別化公民主體的第三個面向為敘說性自我。就敘說與主體的

關係而言，一般人常以為先有主體存在，因此才有敘說活動，如果就

此觀點出發的話，那麼認為主體是一種敘說性自我，就似乎犯了一

種邏輯謬誤，因為主體應先於敘說而存在。不過，正如 Richard Ro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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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在敘說之前預設一個先存的主體」是西方思想之特色，其目

的在於強調主體的存在絕對性與優先性，並賦予此主體得以透過語

言描述並反映出世界的能力（Rorty, 1���）。但主體與敘述的截然二

分，並不符合人類的存在經驗，因為人的生命與敘說其實是不可二分

的，生命藉由敘述而開展，而敘述本身也就是一種生命活動的展現。

（Ricoeur, 1��1）。

要說明此生命與敘說之間的關係，需從釐清敘說本身出發。Paul 

Ricoeur（1��1）認為我們可以 Aristotle的情節設置（emplotment）概

念來澄清敘說之意涵。Aristotle所指的情節並非一種靜態結構，而是

一種操作、整合之過程，也就是說，情節必須在讀者或觀眾那裡才能

被完成。此情節概念所反映出結構中的動態過程，便是敘說之重要特

徵。此整合動態過程包括下述三項行動：首先，要將多樣事件組成一

個故事，唯有如此，我們才得以將所有的事件加以組織，否則事件以

片段式呈現，將無法對讀者產生意義。其次，要將各項非預期因素組

成一具整體性之故事，因此，我們是在跟隨著故事線的發展中獲致瞭

解。最後，在敘說中必須將透過連續性開展的時間，以及透過特定

事件鋪陳所呈現的「延續－高潮－結束」之時間序列二者加以綜合，

以在此當中媒介時間的推移與持續。上述三種綜合工作可稱為形構

（configuration），而透過形構行動，人們因此獲致理解，Ricoeur指

出，此理解正是 Aristotle所謂的實踐智（phronēsis），此實踐智不同

於理論智之強調理論、分析與普遍性，而較關注脈絡、實作、經驗、

常識、直覺等。

瞭解敘說特性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生命如何透過進行敘說而

呈現。首先，未經詮釋的生命僅只是生物現象，而個人在進行其社會

生活的行動與各項生命經驗時，其實都必須考量計畫、目標、手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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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等因素，也就是必須將各種異質因素加以聚集，換句話說，個人

之行動有著上述所討論的設置情節要素，亦即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故事

的形成，這意味著生命經驗的進行乃需要敘說之協助。其次，個人行

動的被理解也必須透過象徵，因為唯有象徵才能讓行動有著可讀性，

亦即行動也是一種敘說。綜此來看，Ricoeur因此主張，個人在生命

中無可避免要發展出個人認同，而此對於個人認同的探求使得生命總

是以一種我們得以將其加以講述的方式被理解，於是我們將生命說成

一個故事，生命也就成了尋求敘說的歷程（Ricoeur, 1��1）。

Ricoeur闡明了生命與敘說之間的關係，且如前所討論，敘說是

一動態的形構概念，但 Ricoeur並未明確處理在此一形構過程中，個

人與他人的互動如何影響個人之敘說。Jürgen Habermas則承接了此

一語言學轉向的哲學思維，闡明主體自我認同之形成與言說之間的關

係，乃是在社會互動中所形成。受到 G. H. Mead的影響，Habermas

強調自我乃透過語言媒介而構成，因為自我是在採納他人的態度中形

成，而人們需經由語言媒介以採納他人的態度，因此，自我認同的建

立和語言有著密切之關係（Habermas, 1���）。此主體討論的語言學

轉折，讓我們得以跳出 Immanuel Kant以來所建構出的自我指涉（self-

referential）之主體。� 於是當我們轉而從強調相互理解之溝通行動的

互為主體性模式來看待主體時，我們便不再如意識哲學般，主張將自

己視為外在世界中一個完整實體，而是強調主體在互動中的操演態度

（performative attitude），亦即一個不斷操演著敘說的主體（Habermas, 

1���）。

� 對於 Kant所建構出的此一自我指涉主體的相關批評，可分別參考 The order of 
things（Foucault, 1��0）和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Rorty, 1���）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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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對於主體敘說性自我面向的討論，並未出現於傳統自由主義

論述中，但受 Arendt影響的公民共和主義，則十分重視公民透過敘

說所進行之政治行動。儘管 Arendt所開出的公民共和主義傳統，僅

關注特定公領域政治事務，對女性的公民身分實踐並不友善；然而，

從性別觀點來看，援引並轉化此公民敘說行動，有助於不同性別的發

聲，一方面公民可將此概念中原本被排除如個人情緒、親密人際互動

關係等生活面向的詮釋，納入公民敘說中，另一方面，被排除之公民

亦可透過敘說形成公共行動中的反抗。

以上三種自我面向的提出，乃基於反思傳統公民主體之性別偏頗

而產生。如前所述，此公民主體理念型，為的是協助我們分析傳統公

民身分忽略弱勢性別生活經驗的問題，因此，在論述此三自我面向如

何證成後，我們要進一步討論，此公民主體如何引領我們重新界定公

民身分規範。以下我們便以此理念型為基礎，針對台灣弱勢性別公民

之處境，提出促進性別平等之公民身分內涵。

五、性別化公民主體所帶來的公民身分意涵

性別化公民主體之理念型的提出，目的在於回應傳統政治理論排

除弱勢性別公民生活經驗之缺失，因此，在提出此性別化公民主體概

念後，有必要進一步討論透過此一主體意象如何納入多元性別經驗，

並發展出公民身分新意涵。以下便由此性別化公民主體為基礎，提出

傳統公民身分內涵所忽略的四個論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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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依賴關係納入公民身分規範

身體性公民主體的概念提醒我們，公民是依賴性之存在。然而，

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抽象理性主體，或是公民共和主義在政治參與中證

成自我存在的主體，都忽略了公民之所以能進行理性思考，或參與公

共事務，並非理所當然自出生便具備這些能力，而是必須經歷一被照

顧、被滿足之階段。正如 Benhabib所指出，在政治理論討論中，我

們要避免落入啟蒙帶來的形上學幻覺，以為在政治社群中行使理性的

主體得以在一抽象基礎上存在；相反地，我們有必要瞭解，理性主體

乃是一有限、脆弱且需要被照顧之生物，而不是一先驗且抽象的認知

主體（Benhabib, 1���）。

不僅是嬰兒時期，在人生許多階段裡，個人都可能因為某種因

素而處於需要他人照顧的依賴狀態，因此，依賴關係並非公民生活經

驗的特例，而是一種常見的狀態。既然如此，我們在建立政治社群

生活規範時，就有必要將此依賴關係納入考量，因為不僅是依賴者

需要社會資源的支持，被依賴者也因為提供照顧而處於弱勢狀態。

Eva Kittay便主張，我們將「依賴關係」納入政治社群生活規範考量

時，不僅必須建立一新的社會責任概念，亦即社會有責任創造使依賴

者與被依賴者雙方都能滿意的依賴關係；其次，也應確保建立特定社

會制度，使擔負照顧工作者在社會資源競爭中，不會落入不利之處境

（Kittay, 1���）。

關注公民主體的脆弱性與依賴性，因而將依賴關係納入公民生活

規範中，而依賴關係議題的納入，對於促進女性公民之平權具有重要

意涵。這是因為照顧是一項高度性別化議題，女性常被要求發展出照

顧特質，且被迫處於依賴關係中，因此，忽略依賴關係，也等於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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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公民的權益。

透過重視依賴關係，不僅等於要求政治社群有支持依賴者與照顧

者之責任，積極來說，也等於重新定位照顧者的公民角色。因為在傳

統公民身分論述中，其實並非完全不重視對於公民身體保護的關注。

事實上，在過去公民身分的界定標準中，其中一個重要面向便來自於

擔負軍事義務，扮演保衛國家的士兵角色，而絕大多數國家中，又都

僅賦予男性軍事服務義務。� 這樣的公民角色界定，促使產生一項社

會結果，亦即將男性視為保護提供者，而婦女、幼童則是被保護的對

象，因此，藉由這樣的認定等於再次將公民身分界定為男性所專屬，

並強化女性擔任公民的不適任，於是女性便以失去扮演公民角色作為

取得保護的代價（Fraser, 1���）。然而，此論述遮掩了男性公民的身

體也同樣需要被保護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就現代公民生活經驗來

看，絕大多數公民對於保護的需求往往並非在於免受戰爭侵襲，而在

於日常生活中飲食、疾病等受照顧之中。因此，重視依賴關係，有助

於修正男性被視為保護者之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並肯認擔任照顧工作

者其實為公民保護者。（本文粗體字皆為作者所強調）

針對此納入依賴關係的公民身分意涵，台灣自 1��0年代中期開

始，便出現將照顧與公民身分連結的相關討論， � 隨後婦女運動團體

� 以我國為例，在大法官釋字第四百九十號中，大法官曾提出下述說法：「立法

者鑒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及因此種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之不同，於兵

役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係為實踐國家目的及

憲法上人民之基本義務而為之規定⋯⋯」。此釋字乃針對人民是否可因宗教信

仰教義之緣故而主張免服兵役之問題所作出的相關解釋與討論，但有趣的是，

從大法官的釋字中，卻也同時顯示出大法官認為，男女生理差異，與國民是否

應服兵役之間有其因果關係，因此主張，兵役應為男性特有之公民義務這樣的

觀點。

� 其中劉毓秀所編的《女性、國家、照顧工作》（1���）一書，被視為此議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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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訴求國家應積極提供公民照顧支持，此訴求隨後更在 �00�年正式

成為政府政策。當時的執政者明確提出「建立普及照顧體系」為政策

目標，然而，因主事者易位，此政策並未獲得具體落實機會。�本文

認為，此政策無法落實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公民仍未能普遍接受，依

賴關係應成為政治社群規範的主要考量，因此，為了將依賴關係納入

公民身分中，使照顧政策獲得正當性，除了積極推定相關政策的擬定

與落實，我們尚有必要透過學校體系、公民論壇等各項公民教育，納

入公民依賴關係之討論，使照顧支持體系，不再是國家施恩，而能被

肯認為公民生活所需之基本善，進而能將依賴關係之妥善實現成為一

種社會責任。

（二）公民身體之問題化所產生之壓迫

重視公民的身體性自我，也提醒我們關注公民身體乃受國家與

社會規範所刻印，甚至被加以問題症狀化，而遭受不平等對待。正如

Michel de Certeau所說：社會生活中所有律則（law）都必須印記於身

體之上（Certeau, 1���: 1��）。Norbert Elias也分析在文明化過程中，

國家如何透過禮儀、文明等旗幟，以越來越多禮儀誡條形成對身體之

控制，界定某些身體的問題症狀，引發公民羞恥、尷尬不安的情緒，

使公民開始重視身體之自制（Elias, 1���）。�0

 論的重要里程碑。

� 但普及照顧制度規劃中的國小學童課後照顧系統部分，因民間組織的大力推

動，所以之後仍持續於各縣市試辦。

10 國民黨政府剛到台灣執政時，曾大力推動「國民生活禮儀」與「國民生活須知」
等鉅細靡遺行為規範，以作為公民教育和社會教育之重要準則，此一文化政策

相當程度印證了 Elias所描繪國家控制人民身體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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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Foucault則進一步指出，公民身體遭受之規訓，乃經由現

代論述體系生產出特定身體範疇，例如區分正常與不正常的性慾以及

各種性活動，因而使各種非常態化、非主流化身體，成為管制標的

（Foucault, 1��0）。

身體規訓的相關研究，有助於我們反思民主社會中弱勢性別公民

的身體境遇。��正如前述討論身體性自我時所指出，身體被刻印著某

種具普遍性的理想身體規範，因此我們發現，弱勢性別者身體的獨特

需求常遭忽視、排除，或是常被界定為具問題症狀，因而成為各種規

訓力量運作的正當性依據。

由歷史看來，就女性身體而言，因為如懷孕、哺乳、生理期產

生的不同需求，因為不會發生於普遍性理想身體之典範的男性身體

上，因此向來在相關規範制訂時遭到忽略。此外，女性身體亦常被定

義為「不穩定」之身體，且此不穩定身體不斷支配且威脅著她們軟弱

的心靈。所有對於女性身體脆弱的描述，在十八世紀甚至發展形成一

套疾病與健康模式，主張個人身體的能力與個人生活風格和社會位置

密切相關，於是女性的身體特質，被認為特別適合擔負照顧孩子之任

務，女性也就更名正言順地被限制於家務工作（Shilling, �00�）。��

而即至今日，未實現生殖功能的女性身體仍被界定為未能良好運作其

11 當然，儘管 Foucault的討論成為許多女性主義的論述資源，但學者也注意到
了 Foucault對身體的討論，其實幾乎從未關注女性的身體經驗，因此，認為在
Foucault的分析中其實有著明顯的性別盲（McNay, 1���: ��-�）。

1� 例如，在 Yalom對女性乳房所作的歷史研究便指出，在十七世紀荷蘭共和時
代，女性乳房開始成為公民責任象徵，因為當時人們主張餵食母乳不僅對家庭

有益，更對國家有貢獻。一個世紀後，Rousseau更進一步主張，只要法國母親
不將嬰孩送給奶媽處扶養，而親自哺乳，那麼法國便能完成社會改革目標，於

是餵食母乳成了法國大革命中女性公民重要任務（何穎怡譯〔Yalom,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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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於是，無論醫學論述或國家政策上總是充滿對於女性身體如何

實踐生殖功能的干涉與規範（Martin, 1���；吳嘉苓，�000）。再者，

如前所述，女性的性也往往被再現為特定方式，例如，女性的性是易

被侵犯的，所以女性應避免進入公共場域而形成威脅。正因為如此，

Kathleen Jones才會結論道，在情色議題與生殖權方面，女性的身體

總是特別具有政治意義（Jones, 1��0）。

除了女性，非異性戀公民的身體亦常被以問題形式呈現。這包括

跨性別者的變裝打扮常被媒體描述為病態行為，甚至醫療體系在討論

跨性別者的身體時，也總是只能看到其中的衝動和強制，覺得跨性別

者是心理有病，才會這樣虐待自己的身體（何春蕤，�00�：��）。而

男同性戀者的性則常與放縱、性濫交等劃上等號，甚至進一步與愛滋

病加以關聯。同性戀是一種性別認同身分，此身分並不理所當然應與

特定疾病加以關聯，但這樣的污名化連結卻不僅常見於媒體之中，甚

至存在於國家政策，例如，直到現在，我國衛生署所頒布的「捐血者

健康標準」仍規定：有男性間性行為者，永不得捐血。

上述弱勢性別者身體的問題症狀化，提醒我們許多弱勢性別公民

所承受的支配與壓迫都與身體密切相關。因此，由身體性自我來看待

公民主體，隱匿身體也就等於隱藏支配與壓迫問題。這意味著在公民

身分相關規範上，審視公民身分是否遭到問題症狀化，成為維護弱勢

性別公民權益的重要議題。��

1� 不過，指出身體所體現的規訓力量，並不意味著將身體視為被動的社會意識形
態承載器，個人身體在此規範架構中，仍可保有其操演（performativity）主動
性（Butler, 1��0）。在納入弱勢性別公民之生活經驗的訴求下，我們關注的，
毋寧是企圖指出弱勢性別公民如何在這些特定社會結構位置中，透過身體實

踐，活出自己的生命（Young,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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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情境考量出發肯認具體他人的差異需求

考量公民主體乃是一關聯性自我，意味著肯認同一政治社群中

的公民，由於生活在不同關聯脈絡中，而可能有著不同自我認同，追

求不同良善生活，也因此需求不同資源。因此，女性主義主張，為

納入弱勢性別公民生活經驗，政治社群的生活規範應將公民視為不

同情境下的具體他人（concrete others），肯認其差異需求（Benhabib, 

1���）。

此一對具體他人需求的關注同時為自由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所欠

缺。自由主義由於從啟蒙理性自主個體出發，強調所有人都同樣具有

理性，重視公民普遍具有的人性本質，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也強調將周

遭他人視為與自己相同的另一個體。正如前述 Rawls理論所提出，個

人對於良善生活的界定與實現，都不是人們在界定共同生活規範時所

應關注，政治社群所要關切的僅為程序上的正義，而對於良善生活上

的差異則採取中立態度，以包容不同善目標。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自由主義並非看不見社會生活中的差異多樣性，但重點在於，自由主

義對於這些多元與差異乃抱持中立原則（蕭高彥，1���）。

而公民共和主義雖主張，在討論公民生活時，不能忽略社群所欲

實現之善，但卻將政治社群視為一同質性群體，因此主張所有公民都

應以該政治社群之公共善作為個人根本認同基礎與生命終極目的，因

而忽略社群中不同群體的不同良善價值，也輕忽了公民之差異需求。

具體他人需求對於政治社群規範的重要之處在於，如果我們不

以一種情境式（situated）的角度來看待政治社群中的生活，往往容

易以特定群體的價值與規範，作為中立的標準與準則，並強調其不偏

頗（impartiality），以要求所有公民必須遵從，忽略此價值對弱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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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公共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沒有任何規範得以不預設任

何特定價值的偏好，誤以為特定規範乃基於客觀中立所形成，將使人

找尋並認可那些和個人自身十分相似者的要求與主張，並進一步傾向

於將不同的意見，視為一種偏差。由此不偏頗取徑出發，則公平之實

現便僅只是協調分配酬償、確立個人應得之權利，而忽略了在實現

公平時，具體他人所可能抱持之不同道德價值所帶來的影響（Young, 

1��0）。��

檢視弱勢性別公民的公民身分實踐，我們便會發現，弱勢性別公

民在爭取公民權利上，凡是以其差異社會生活情境出發為訴求時，往

往必須費力與主流價值對抗，才能建立其正當性基礎。例如，早期女

性在爭取產假時，必須借用男性生活經驗中的失能狀態（disability）

來類比，才得以獲取權利；女性爭取立法以規範職場性騷擾時，必須

對抗規範性言語將侵害人民言論自由之質疑，卻忽略了女性在社會中

被高度性化的現象；而同性戀者爭取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時，則必須先

突破性行為須以生殖為目的異性戀霸權。

傳統公民主體意象忽略具體他人生活經驗，是弱勢性別公民在公

民身分實踐上，總是缺乏資源，又備受質疑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

有必要讓公民生活規範不再總是援引、假設普遍性經驗之存在，而是

轉而訴求、考量具體他人的不同生活經驗。

1� 此反對不偏頗的主張，亦即認為任何規範必然具某種價值偏頗性，並不意味否
認政治社群中可能形成普遍性規範。但 Benhabib主張普遍性規範的成立基礎
不應在於主張不偏頗，而應在於認真看待各種不同價值取向，並在彼此溝通而

相互瞭解的情況下形成，她稱之為互動式普遍主義（interactive universalism）
（Benhabib, 1���: 1��）。此互動式普遍主義明顯受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
影響，但二者主要不同之處在於 Benhabib反對溝通的目的在於尋求共識
（consensus），而應該是達成協議（reaching an agreement）（Benhabib,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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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民透過敘說創造公民參與意涵

公民主體的敘說性自我開啟了一個不同於傳統公民身分實踐之新

面向。正如 Habermas討論當代公民身分內涵發展時所指出，長久以

來受到 T. H. Marshall傳統影響，學者一直傾向於以權利體系來界定

公民身分內涵，並認為透過公民權、政治權、社會權的線性發展，公

民更能透過這些權利展現個人自主性，公民身分也隨之更具包容性。

但 Habermas卻將這樣的討論加以轉向，認為此一躲在各項法律權利

體系論述中所建構出的具自主性之法律主體，其實是這些權利論述的

產物，而非不證自明的既定存在。因此，作為法律主體的公民，唯有

透過瞭解自身為這些權利的創造者，並同時透過行動表現出對權利的

實現，才得以真正彰顯其自主性（Habermas, 1���: 1��-�）。

Habermas為我們點出了公民透過敘說讓自己成為權利主體的可

能，而這不僅代表公民可以於既存公共事務議題進行參與，更意味

著，公民可透過敘說界定新的公民事務議題，開創新的公民參與模

式，亦即透過敘說對於社會生活領域產生範疇界定之作用。

此透過敘說以建立公共事務領域之主張，有別於傳統公民身分。

其主要不同之處在於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一直存在著嘗試找出公、

私區分界線之傳統，彷彿所謂公共事務存在著可明確劃分之特定性

質。此特定界線的區分規範出公民參與之模式（亦即，唯有對「公共

事務」的投入才屬公民參與），於是優勢公民的參與行動受到稱頌，

弱勢性別公民的公民參與努力卻受排除。然而，正如 Susan Gal所指

出，公、私二分論述其實是建構出的二分符號邏輯，提供各種具體應

用該邏輯的可能性，也提供論辯的基礎，但弔詭的是，在此不斷創造

論述的過程裡，卻忽略此邏輯本身也是敘說的創造物（Gal,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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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民敘說性自我出發，強調以公民敘說創造公民參與範疇與內

涵，對於如何納入弱勢性別公民之公民參與有重要意義。尤其在日益

重視公民自主的民主政治發展中，更凸顯此議題重要性。

以女性公民參與而言，多數國家之女性公共參與皆偏向志願服

務，尤其是慈善活動。然而，儘管女性的參與行動確實為社群生活創

造福祉，但這些行動是否擴大了女性公民之權力，為其開創公共領域

的空間與位置，則是近年來研究女性公民參與的一項重要提問。��

就台灣的情形來看，我們發現女性參與者自身的相關敘說十分

缺乏。多數時候，我們僅以數量多寡，來描繪女性公民參與。但究竟

女性如何看待自身參與則沒有進一步的回答。例如，一個有意義的提

問是：臺灣女性是以權利還是義務來看待自己的公民參與？學者曾

指出，台灣的女人從小就被教導著要主動幫助他人，主動實踐尊師

重道、主動表現愛心、主動照顧老弱婦孺、主動愛鄉愛國（何春蕤，

1���）。如果此觀察正確，那麼此性別角色體制，將很可能使臺灣女

性的公民參與行動者較可能是一種出於義務感的參與模式，而較不是

一種對自身權利的認知或是對權力之掌握。而當女性將其自身參與行

動視為義務時，將進一步影響其是否將自身行動界定為公民參與。此

1� 例如，美國紐約大學就成立了一個全球性的研究組織，專門研究世界各國女性
的慈善活動，並討論其中的公民參與意涵。女性參與志願服務或慈善活動是否

有助於提升女性公民參與，為女性主義論辯議題之一，其爭論焦點在於：若以

傳統將公領域等同於政治事務之定義來看，那麼女性參與慈善活動似乎較難以

被認定為有效開創女性的公共參與空間。但此認定，似乎落入再製男性中心的

公共事務界定方式，而無法正向地以女性生活經驗從新界定公共事務之意涵。

反之而言，一旦強調女性從事志願服務的公民參與價值，則又似乎可能阻礙女

性積極參與政治事務領域，反而使女性的公民參與受到侷限。對於此爭議，部

分女性主義者主張，我們應肯定女性的多元參與模式，但仍有必要致力於使女

性掌握政治權力（Lis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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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其實已為一些經驗研究所證實：例如，美國許多社區行動的女性

參與者都不願意將自己的行動詮釋為政治行動，因為他們認為政治是

一腐敗領域（Ackelsberg, �00�）。而英國女性在進行社區活動時，也

由於其活動常與照顧有關，因此，往往將自己的行動詮釋為家庭角色

的擴展，而非參與社區活動（Lowndes, �00�）。

我們之所以關切弱勢性別公民應要能夠透過敘說界定公民參與之

內涵，是因為公民參與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於使公民成為更具效能感

的行動者，而此效能感可說是弱勢性別公民爭取平等公民身分實踐的

要件。透過公民的敘說自我面向，可使公民生活之建構連結至公民能

動性，因為公民得以透過敘說創造公共事務領域範疇，並藉此開啟將

邊緣公民之認同與關注考量納入公共生活領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勵弱勢性別公民創造敘說時，對於公民敘說

的界定，應超越 Habermas審議式民主理論中所謂的理性言說，亦即，

公民敘說不應僅限於接納某種特定類型的論述。因為對於特定話語類

型的限定，將造成對某些公民敘說的排除。女性主義在討論以公民敘

說將弱勢性別公民納入公共事務參與時，便特別指出，敘說並不預設

理性與情感之言詞的對立區分。敘說創造者的情感、慾望和修辭應用

等，都是其敘說中的主要成分，因此，也應該是公共論辯中的一部分

（Young, 1���）。��唯有如此，向來被等同於情感而非理性的女性敘

1� 女性主義此一關於公共敘說之主張，可說對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作出了重
要修正。Young便指出，以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為基礎所開展出的審議式
民主，是解決弱勢公民受排除的重要機制，有助於實現多元民主政治理想；但

她同時也批評，Habermas的理論中仍明顯存在著西方理論中固有理性與情感相
對立的二元傳統，以至於未能真正實現納入弱勢公民的理想（Young, 1���）。
除此之外，女性主義亦批判道：Habermas的溝通行動中，忽略了包括手勢、
表情等身體語言（Keane, 1���）的重要性，並忽略在溝通現場中，所有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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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或是弱勢性別者遭壓迫的性議題討論等，才得以具備正當性而出

現於公民事務討論的敘說場域中。

由此看來，公民參與的相關政策，應鼓勵弱勢性別公民，將自

己從參與行動中所獲得的各項知識與智能，與更大的政治脈絡加以連

結，讓行動者思考自身行動的政治意涵為何、對於社群生活的意義何

在。此一行動不僅有助於弱勢公民的參與行動被肯認，更使其參與成

為公民社會實踐的重要資源。而為了落實使弱勢公民得以創造敘說的

理想，公民身分的具體內涵應從過去的公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進

一步擴大到文化公民權。亦即政府有責任實現一特定社會境況，讓每

個人可獲得必須的符號與物質文化資源，以對其所遭遇之宰制提出批

判，並使自身的認同得以獲得肯認；而公民社會也應善加應用新興的

媒體資源，如部落格、小眾新聞網站等，增進弱勢公民的敘說創造場

域。��

從性別觀點檢視傳統公民身分論述，會發現性別中立下所潛藏

之性別偏頗，為了回應此缺失，本文嘗試建構一包含身體性自我、關

係性自我，以及敘述性自我的性別化公民主體理念型，並依據此理念

型，嘗試提出得以納入弱勢性別公民生活經驗之公民身分內涵的四項

論題。此四項論題之提出，當然不是回應性別平等之公民身分實踐的

終點答案，在省思既有政治概念架構如何剝奪與忽略弱勢性別公民權

益上，我們需要更多討論加入，而本文所提出的性別化公民主體，即

企圖作為啟發更多討論之起點。

 之現身（presence）所共同構成的場景，也對於溝通行動進行有所影響（Landes, 
1���）。

1� 直到 �000年左右，學界才對文化公民權有較為普遍之討論。關於文化公民權
之內涵與其對於促進性別平等之意義，請參見陳素秋（�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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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ed Civic Subject

Su-Chiu Che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Scholars argue that political theory has traditionally assummed men’s  

life experences as the norm. This bias leads to the deprivation and the 

domination of other gende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gender bias in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an idea essential to political theory,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gender-inclusive model of citizenship. 

Drawing attention to citizenship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age of the civic subject, which is presumed to define the content of 

citizenship. Specifically, I aim to uncover the inherent gender bia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ivic subject within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and 

to analyze the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gender 

in Taiwan. This article will reconstruct a Weberian ideal type of the 

gendered civic subject which incorporates the embodied self, relational 

self and narrative self. Employing this ideal type of civic subject to 

review the norm of citizenship facilitates bringing back citizen life for the 

disadvantaged gender and, as a result,  addressing the gender bias.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gendered civic subje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four themes 

which accomplish a more gender-inclusive model of citizenship: (1) the 

dependency of the citizen a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 the 

exemption of disadvantaged citizens’ bodies from being problematized; 

(�) the recongni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ed of concrete ot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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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couragement of a civic narrative to create a new model and 

significance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Keywords:  citizenship, civic subject, gender politics, embodied self, 

relational self, narrative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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